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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
第13.51B(2)條及第13.51(2)(v)條發表的公佈

茲提述美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就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B(2)條及第13.51(2)(v)條發表之
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賴先生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接獲臺灣高等法院就指稱賴
先生違反臺灣證券交易法第171(1)(3)條而發出之書面判決（「判決書」）。

根據本公司之臺灣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所編製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之法律意見，臺灣高等法院透過判決書推翻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二月
二十五日作出之該判決，而賴先生獲判無罪。

承董事會命
美亞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蕭敏志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位執行董事，即蕭敏志先生、賴粵興先生、蔣仁欽 
先生、呂文義先生及薛文革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即李德強先生；及三位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林聖斌先生、黃瑞祥先生及趙熾佳先生。

*　僅供識別


